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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 州 商 学 院 科 研 处 文 件

黔商院科发〔2021〕1 1 7 号

关于转发《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
组织开展 2021 年数字治理 数字民生示范项目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

数字治理数字民生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黔数据领办

〔2021〕18号)文件要求，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开

展2021年数字治理、数字民生示范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文件转

发给你们，请符合申报条件的老师认真研读申报文件，按照申

报资料要求（见附件1，A4纸双面打印胶装，主要内容用仿宋

_GB2312三号字体）填写后于2021年11月8日前报送科研处227办

公室，同时将申报电子版资料上传至学院科研系统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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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省大数据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数字治理

数字民生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2.贵州省数字治理、数字民生典型示范项目申报资料

3.贵州商学院科研项目意识形态审核表

联系人： 张庆华 杨 露

联系电话： 84603163 84611507

贵州商学院科研处

2021 年 11月 4 日


